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請假給薪規定 1100518

追蹤管理者

非因執行職務

因執行職務
公傷病假
(工資照給)

防疫隔離假*、
普通傷病假、

特休、補休、事假

居家隔離
(確定病例接觸者)
居家隔離通知書

居家檢疫
居家檢疫通知書

員工自主隔離

雇主要求隔離
公假

(工資照給)

普通傷病假、
特休、補休、事假

自主健康管理
(通報個案但已檢驗陰性
且符合解除隔離條件者、
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)

公傷病假
(工資照給)

確診感染者

非因執行職務

因執行職務

防疫隔離假*、
普通傷病假、

特休、補休、事假

法定傳染病
隔離治療通知書

家庭照顧者 家庭成員有照顧需求
高中職(含)以下各級學校停課期間，家長其中一人如有照顧「12歲以下之學童」，或「國
民中學、高級中等學校、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持有身心障礙證明子女」之需求者

防疫照顧假(不支薪)

員工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或檢疫家屬

防疫隔離假*(不支薪，得申請防疫補償)

*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，應執行居家或集中隔離/檢疫者及其照顧者，可申請「防疫隔離假」(不支薪)，相關規定請詳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辦法」。

員工為親自照顧家庭成員

家庭照顧假(不支薪，請假日數併入事假，全年以7日為限)


